附件二：

石油大学（北京）

关于机关、教辅单位处级干部请假的规定
为了建设高素质的管理干部队伍，提高机关、教辅单位的办事效率，对机关、教辅单位处级干部的请假事宜作出以下规定：

1．机关、教辅单位处级干部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本岗位的管理工作上，按岗位职责完成好本岗位的工作；

2．机关、教辅单位处级干部均实行8小时工作制，在上班时间应从事本岗位的工作，有事向主管领导请假；

3．兼有科研任务的机关、教辅单位处级干部非公务出差年累计不超过20天；

4．兼有科研任务的机关、教辅单位处级干部在管理工作与业务出差发生矛盾时，应以管理工作为主；

5．机关、教辅单位处级干部在任期内出国进修或考察，正处级干部不超过3个月，副处级干部不超过6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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